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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做好狀況掌握反映與處理 

壹、前言 

安全狀況的掌握、反映、與處理，為防範危害機關安全事件的主

要環節，「狀況掌握」在掌握事件發生之初的各種跡象與徵候，「狀況

反映」則在達到先知快報的要求，而「狀況處理」在於謀求對事件的

有效防制與消弭，三者互為關連，不能偏廢。故要防範任何危害事件

的發生，必須先要確實瞭解機關安全狀況，就其中足以危害安全的各

種因素，加以掌握，防微杜漸，惟有能在事前洞察機先，深入瞭解掌

握，及有效處置等作法，才能使問題不致發生，即使發生亦能及時反

映並作適切處理，俾事態不致於擴大，而能應急制變，適時導正或消

弭，使傷害層面減至最低程度，以確保機構的安全。 

貳、防範要領 

一、狀況掌握： 

安全狀況掌握，要確實掌握安全面，對機關任何狀況均需有效掌

握，不容稍有疏忽，故有賴全體員工提高安全警覺，人人對責任區主

動蒐集可疑事物，綿密實施檢查，期能先期發掘危安徵候，並加強與

各單位的協調聯繫，勤查、勤問，嚴密防範，瞭解全般狀況，掌握暗

流與暗礁，以達到防患未然的要求。 

二、狀況反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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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狀況反映著眼迅速與保密，狀況反映迅速，在使上級或有關

單位儘速獲悉徵候與真象，俾能預謀對策、或作適當處置；而保密著

眼為預防節外生枝，故宜就事件的性質，與其可能造成危害安全的程

度加以衡量決定，考慮反映範圍，優先反映上級單位，爭取時效，以

免貽誤處理時機，並在保密原則下，選擇最適當的方式反映，以達到

先知快報的目的。 

三、狀況處理： 

安全狀況處理，不能一成不變，墨守成規，要以冷靜、理智、機

警、果決的態度，針對狀況，採取至當的作為，在事件醞釀之初及時

發現，將其化解；在其發生之際要掌握動態立即予以制止；在其發生

之後要當機立斷，徹底解決；在其平息以後更要提防餘波蕩漾，注意

死灰復燃，以達有效消弭與防制功能。 

參、現況探討 

狀況的掌握，在於防患未然，貴在洞燭機先，而狀況的反映則在

應急制變，首重迅速確實；另狀況的處理雖為亡羊補牢之措施，目的

是使損害降至最低，故三者係環環相扣，相輔相成，謹列舉年來發生

狀況掌握、反映與處理較為重大的失敗案例，探討分析如后，俾供參

考： 

一、 案例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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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案情：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廿二日嘉義縣八掌溪實施仁義固床

工程，進行混凝土灌漿作業；在當日下午十七時十分，發現上

游洪水突然湧至，水位升高時，立即警示八名工人儘速逃離；

惟其中四名（三男一女），因洪水流速湍急受困於溪中既設之混

凝土，現場指揮人員先行電請「一一九」報警求救，各地消防

單位及救難團亦紛赴支援搶救之際，水勢益趨增強，到下午十

八時二分相關單位始協調直昇機之派遣事宜，下午十九時十二

分直昇機起飛；本案自案發至直昇機飛扺現場，計延誤一時二

十二分鐘之久，受困之工人早己沒入瀼瀼洪流，且經媒體現場

直播全國輿論譁然。 

（二） 檢討：本案發生之原因，在於未能建立危機處理機制，狀況

發生時，則層層通報，事事請示，導致喪失反映與處理時機，

且救災體系無法結合行政體系，致未能發揮橫向聯繫的功能；

另消防救災未建立協調管道，坐視事件惡化擴大，所以本案因

狀況反映延誤，而貽誤處理時機，眼睜睜看著受困工人沒入瀼

瀼洪流。 

二、 案例二： 

（一） 案情：民國九十年九月十一日，美國發生「九一一」恐怖分

子駕噴射客機撞上紐約世貿中心大樓事件後，據中國時報於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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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九月十六日登載一則「五角大廈錯失關鍵六十分」新聞，

內容刊登新英格蘭的航管員約在當日上午八時廿分已知從波士

頓飛往洛杉磯的美利堅航空十一號班機可能被劫持，當八時四

十八分首度傳來一架客機已撞上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星大樓之新

聞報導時，他們知道那是十一號班機，而不久航管人員知道聯

合航空一七五號班機（衝撞世貿中心的第二架班機）以及美航

七七號班機（撞擊五角大廈班機）很可能已遭劫持，航管局與

五角大廈緊急商議完畢後，九時廿五分不到已採取禁止全國航

機起飛的激烈步驟，但戰機仍未升空，同時搭乘美航七七號班

機乘容政治評論家芭芭拉．歐森得知客機已被劫持，曾兩度打

行動電話給她丈夫司法部檢控長歐森，告訴他所發生情形。五

角大廈並未能即時緊急應變，致繼世貿中心之後亦遭恐怖分子

所劫持飛機撞上，本案五角大廈雖已掌握上述狀況，惟未能採

取斷然應變措施，致使恐怖分子接連飛撞第二棟世貿中心大樓

及重創五角大廈，如能及時處理，或許可防止慘劇再度重演。 

（二） 檢討：月暈而風，礎潤而雨，任何問題之發生，皆由其徵兆，

惟本案發生之初美方情治機構毫無任何徵兆，而在事件發生後，

又不能對所知狀況採取斷然處置措施，喪失關鍵六十分鐘，使

恐怖分子第二波、第三波攻擊行動相繼得逞，若五角大廈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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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得航空人員報告後，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，縱然無法阻止

恐怖分子之攻擊行動，亦將會使傷害降至最低。 

三、 案例三： 

（一） 案情：九十年一月十四日，希臘籍貨輪「阿瑪斯號」漏油事

件，由於相關單位反映處理時效未能掌握，各有關部門本位心

理作祟及當地民眾阻擾下，以致延緩搶救時機，嚴重汙染屏東

墾丁國家公園龍坑生態保護區，造成另一次「八掌溪事件」，影

響政府形象甚鉅。若當時有關單位能以重大危安事件或危害、

破壞等事件處理，主動深入瞭解、研析其可能衍生之危機問題，

及時陳報機關首長或通報權責機關，協助做好危機處理，以消

弭可能引發之重大災害，或將損害減至最低。 

（二） 檢討：本案之發生，在於缺乏整體的觀念，未能建立整體安

全共識，而員工面對類似問題時，存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消

極、鄉愿心理，為討好民眾，未能堅持工作立場，延誤清除污

油時機，而擴大海岸的污染面，造成嚴重後果，在狀況發生之

初未立即反映，一再拖延，意外狀況發生後又未能採取緊急應

變措施，使事件日益惡化。 

肆、強化作法 

一、加強教育宣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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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狀況反映的著眼，在使上級或相關單位及早獲悉有關危安事

件的徵候與現象，俾能預謀對策，並作適當處理，故應利用各種機會，

加強宣教部頒相關規定，期使全體員工瞭解狀況反映與回報的重要性，

進而瞭解向誰反映、如何反映，以達到弭禍於無形，防患於機先的最

高工作要求。 

二、建立通報制度： 

單位在平日應建立完整的通報系統，使單位無論是處理天然災害、

工安事故或群眾事件時，單位主管能確實掌握事情發展狀況，做出正

確處理方案，果敢下定決心，採取至當的處置措施。 

三、防止事態擴大： 

任何意外事件的發生，以防患未然為上策，如果危害事件已發生，

乃應針對意外狀況之型態，竭盡一切手段，就案情發展過程，運用各

種方法，因人、因時、因地制宜，以防止事態擴大，也就是在事件發

生之初，做好防微杜漸，以避免質變，造成不可收拾或失控的後果。 

四、控制影響發展： 

任何重大事件之形成，多在發生之初，未能控制影響發展，以致

質變擴大，終成不可收拾的局面，故對狀況處理特應注意其感染與影

響副作用，必要時封鎖現埸、管制新聞、採取保密措施，均為有效控

制影響發展方法，俾利事件消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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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機先消弭處理： 

要消弭亂源，要先期掌握狀況，消除事端肇因，斷絕一切憑藉與

根源，使問題陷於孤立，以利處理，諸如對「人」的孤立，在防止形

成群眾事件；對「事」的孤立，在防止其傳播；對「地」的孤立，在

制約、驅散群眾；對「物」的孤立，在控制其有助於案發現埸各種工

具與物品的運用。 

六、採取適當措施： 

針對發生狀況之事件所能造成危害安全的程度，予以有效防制消

弭，如發掘徵候，有效掌握，對陳情請願事件，則依部頒處理陳情請

願事件相關作業要點著重問題疏導，機先疏處，並依規定陳報及通報

相關單位協處，發揮統合力量，始能克竟全功。 

伍、結語 

機構安全狀況的掌握、反映、與處理，為員工的主要職責，更為

維護單位安全的重要環節，故在掌握上要見微知著；在反映上要先知

快報；在處理上要握機制變，三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，故防範危安

事件之發生，貴在弭禍於未萌，防患於先制，除應積極掌握狀況外，

並應發揮及時反映與處理的功能，方能減輕損失，化險為夷，以確保

機關整體的安全。 

（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清流雙月刊） 


